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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健康中心使用規則 
113.2.15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

一、 服務時間：7:40-12:25 / 13:00-16:40 

 

 

二、 服務項目： 

1、定期健康檢查，健康資料管理。 

2、缺點矯治追蹤，包括視力不良、牙齒保健、尿液篩檢等。 

3、預防保健之指導及諮詢。 

4、疾病傷害之緊急管理。 

5、學生團體保險申請、理賠。 

6、提供生理用品。 

 

 

三、 使用規則： 

1、嚴禁吵雜、喧嘩，影響傷病學生休息。 

2、健康中心器材、藥品，不得擅自拿取。若需借用醫療器材，須經許可及做好登記，

用畢立即歸還。若器材有毀損遺失，須負賠償責任。 

3、除緊急傷病外，請利用下課時間洽用健康中心。 

4、臥床休息學生以兩小時為原則，若兩小時後病情未改善，健康中心會通知家長帶回

就醫，以免延誤病情。 

5、依「護理人員法」規定，護理人員不得做侵入性治療(如注射)；不得提供內服藥，

有醫囑處方除外。 

6、護理人員差假期間無法提供照護時，為避免意外，學生不得單獨留置健康中心，請

至學務處尋求協助。 

7、為加強學生在校內外活動安全，傷病事故處理依「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學生緊急

傷病處理辦法」處理。 

8、學生進入健康中心，應遵從護理師的專業指導。 

9、傷病學生進入健康中心，需登記掛號，進行資料建檔。 

 

 

四、 本規定經校長核可，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 

 


